
磴公发〔2021〕15号                签发人：黄永利
关于印发《磴口县公安局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便民惠企三十条措施任务分解方案》的通知

局属各部门、交警大队：

   现将《磴口县公安局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便民惠企三十条措施任务分解方案》印发给你们。此30条措施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请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磴口县公安局

                               2021年1月12日
磴口县公安局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便民惠企三十条措施任务分解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内蒙古公安厅《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便民惠企二十六条措施》，不断提高和改进全市公安机关便民惠企服务质量，有的放矢抓落实，磴口县公安局结合“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制定《磴口县公安局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便民惠企三十条措施任务分解方案》，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流程，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和企业干事创业。

一、职责分工
 1.将县局出入境、户政大厅拓展为便民服务大厅，业务拓展为可办理出入境、户政、交管、警务咨询等服务事项，通过“一站式”服务，方便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办多件事”。便民服务大厅咨询电话：磴口县公安局：2601606。（责任领导：张智强、陈涛、郭兴旺，责任部门：出入境管理科、基层基础工作科、交警大队）
   2.全面升级全县公安出入境自助拍照设备，群众可免费自助多次拍摄居民身份证和出入境证件照片，自选满意照片办证。（责任领导：张智强，责任部门：出入境管理科）
   3.将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权限下放至全市所有户籍派出所，即办即取，方便群众就近办理。（责任领导：陈涛，责任部门：基层基础工作科）
   4.办理依合法稳定住所条件落户，提供本人的书面申请、房屋产权归属证明或房屋租赁合同，即可办理。无需提供物业证明、居委会证明、街道证明、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证明、居住年限证明等。（责任领导：李楠，责任部门：各派出所）
   5.办理依合法稳定就业条件落户，提供本人的书面申请、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工商执照，即可办理。无需提供物业证明、居委会证明、街道证明、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证明、居住年限证明等。（责任领导：李楠，责任部门：各派出所）
   6.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申请在城市、建制镇落户，提供本人的书面申请、毕业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即可办理。无需提供住所证明、就业证明、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证明、居住年限证明等。（责任领导：李楠，责任部门：各派出所）   

   7.在同一城市、建制镇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人员申请落户，按照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提供本人的书面申请、连续居住证明，即可办理。无需提供住所证明、就业证明、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证明等。（责任领导：李楠，责任部门：各派出所）
   8.办理父母、子女投靠落户，提供本人的书面申请、关系证明，即可办理。无需提供婚姻状况证明、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证明和住房面积证明。（责任领导：李楠，责任部门：各派出所）   

   9.实行区内跨盟市户口迁移“一站式”办理。办理区内户口迁移人员，到迁入地派出所申请办理，户口准迁和迁移信息通过网上流转。取消纸质《户口准迁证》和《户口迁移证》。（责任领导：陈涛、李楠，责任部门：基层基础工作科、各派出所）
   10. 办理落户业务时，对落户地址实际居住（房屋入住）情况的调查，实行“社区民警核查制”，由社区民警调查并及时提供给户籍内勤，无需群众提供居住地址证明材料，不得要求群众找社区民警签字确认。（责任领导：李楠，责任部门：各派出所）
   11. 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业务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许可工作效率，将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业务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和工程验收时限由20日缩短为15日。（责任领导：陈涛、李楠，责任部门：治安大队、各派出所）
   12. 旅馆业、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所需材料，非关键核心资料且申请人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补齐资料的，当场审批核发特种行业许可证。公章刻制许可不设置数量限制。（责任领导：陈涛、李楠，责任部门：治安大队、各派出所）
   13.新开办企业印章刻章时间压缩至0.5个工作日。（责任领导：陈涛，责任部门：治安大队）
   14.开通居住证办理“绿色通道”，为我市集中用工企业和急需用证的外来经商人员提供预约上门办证服务。（责任领导：李楠，责任部门：各派出所）
   15.普通保安服务公司在自治区内设立分公司备案不再到公安机关办理。相关企业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设立分公司业务时，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采集信息并推送至公安机关，办事企业不再向分公司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交材料备案。（责任领导：陈涛，责任部门：治安大队）
   16.推行自招保安备案、保安公司本市内跨区域服务备案、保安证补办等业务，在申请人相关材料齐全情况下，由原来的20个工作日缩短为即来即办。（责任领导：陈涛，责任部门：治安大队）
   17.内蒙古自治区区内居民申办出入境证件时限由7个工作日统一调整为5个工作日（不含邮寄时间）。（责任领导：张智强、责任部门：出入境管理科）
   18.为急需出国（境）的重症病人提供上门办理出入境证件服务，通过网上（电话）提前预约，出入境管理部门收到预约提示后将在24个小时内上门办理。（责任领导：张智强，责任部门：出入境管理科）
19.通过“交管12123”手机APP等方式将租赁期间的交通违法记录及时告知承租驾驶人，并引导驾驶人通过“交管12123”手机APP处理，降低承租驾驶人为处理交通违法记录需要多地奔波产生的经济和时间成本，提高租赁汽车的交通违法记录处理率。（责任领导：郭兴旺，责任部门：交警大队）

   20.拓宽公安交管12123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违法罚款缴纳渠道，形成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均可缴纳罚款的缴费模式。（责任领导：郭兴旺，责任部门：交警大队）

21.严格按照法定事由扣留机动车，除涉及刑事案件和需做司法鉴定等法律规定情形需扣留外，对一般违法或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不予暂扣。（责任领导：郭兴旺，责任部门：交警大队）
22.推进公安交管部门与银保监部门机动车交强险信息共享，具体实施范围为除摩托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车以外车型的交强险信息。（责任领导：郭兴旺，责任部门：交警大队）
23.推行摩托车“带牌销售服务”。在摩托车销售企业建立摩托车带牌销售登记服务站，群众可直接购买带牌摩托车。（责任领导：郭兴旺，责任部门：交警大队）
   24.推行私家车登记持身份证全区通办，对户籍地在我区的内地居民跨地市申请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新车注册登记的，可凭居民身份证直接办理，无需提交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凭证；对持有我区核发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只需提交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切实便利群众区内异地购车登记。（责任领导：郭兴旺，责任部门：交警大队）
   25.加大对经济犯罪防控力度，建立涉企经济犯罪案件绿色通道，依法打击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等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犯罪，营造安全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责任领导：邢永胜、李楠，责任部门：经侦大队、各派出所）
   26.依法保护企业知识产权，加强与企业和行业协会的沟通联系，建立警企协作制度措施，保护企业创新创造活力和动力。（责任领导：邢永胜、李楠，责任部门：经侦大队、各派出所）
   27.依法严格规范涉企执法行为。对涉企案件依法审慎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依法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其他涉案财产与合法财产，企业法人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涉案人员个人财产与家庭成员财产。（责任领导：各执法办案部门分管领导，责任部门：各执法办案部门，法制大队）
   28.依法严格区分民营企业经营者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民营企业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等的界限，依法惩治侵犯民营企业投资者、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责任领导：邢永胜，责任部门：经侦大队）
   29.坚决保护中小企业和企业家合法财产权，完善民营企业诉求和权益维护机制。加强与民营企业的座谈沟通，吸纳民营企业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建议。（责任领导：各执法办案部门分管领导，责任部门：各执法办案部门）

   30.加大执法办案内部监管，开展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挂案”专项清理工作，让民营企业家放心创业、安心经营，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责任领导：陈涛，责任部门：法制大队）
请各部门、单位认真贯彻落实方案，主动作为、精心谋划，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县局将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明察暗访，并将相关情况予以全局通报。


